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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等六部门关于印发《淄博市在环保领域推行

“大专项+任务清单”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财政局、发展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分局、

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高新区财政金融局、发展改革局、

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文昌湖区财政局、发展改革局、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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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发展改革局、

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分局、住房城乡建设局、交通运输局：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在环保领域推行“大专项+任务清

单"机制实施方案〉的通知》（鲁财资环〔2020〕11 号）工作要

求，我们制定了《淄博市在环保领域推行“大专项+任务清单”机

制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淄博市财政局            淄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淄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淄博市生态环境局

淄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淄博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 12 月 17 日

淄博市在环保领域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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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项+任务清单”机制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攻坚年”工作部署和

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进一步深化财政资金统筹整合，集中财

力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就我市在环保领域推行“大专项+

任务清单”机制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为目 

标，以任务清单为引领，以重点环保项目为支撑，建立“大专项+

任务清单”机制，将中央、省级和市级财政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

治资金统筹整合，设立“环境保护”大专项，在分配下达专项资金

时，同步下达任务清单，做到资金分配与目标任务相匹配。

二、资金统筹整合范围

将中央、省级和市级财政安排用于支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

的资金全部整合，设立“环境保护”大专项，根据全市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部署要求和任务清单统筹安排使用。

（一）中央财政资金。主要包括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资

金、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资金（列节能环保支出部分）、节能减排

资金等。国家和省级有特殊规定的按国家和省级规定执行。

（二）省级财政资金。主要包括环境污染防治资金、住房和

城镇化建设资金（列节能环保支出部分）、工业转型发展资金（列

节能环保支出部分）等。省级有特殊规定的按省级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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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级财政资金。主要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清洁

取暖、节能降耗等方面相关的财政资金。

三、资金支持方向

（一）污染防治。大气、水、土壤、重金属、固废与危化品、

放射性废物等重点领域污染防治支出。

（二）能力建设。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能力

建设等支出。

（三）节能减排。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柴油货车淘汰、

建筑节能、能源节约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支出。

（四）国家和省、市确定的其他污染防治类支出。

四、机制运转

（一）资金预算编制。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省、市

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决策部署要求及市级预算编制具体规定，

分领域研究提出下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和资金需求报市财政局；市

财政局统筹考虑中央和省级补助及市级财力因素，本着先急后缓、

突出重点的原则，提出下年度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预算安排建

议，按法定程序提交市人大审议批准。

（二）任务清单制定。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市人大批准的

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预算，分领域细化确定年度任务清单。根

据年度工作重点和任务内容不同，任务清单可划分为约束性任务

和指导性任务。

（三）资金和任务清单下达。市级业务主管部门根据市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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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批准的市级预算草案和中央及省财政补助资金到位情况，及时

研究提出归口管理资金分配方案，市财政局按程序分配下达。市

级业务主管部门同步下达任务清单。

（四）资金统筹使用。市级及各区县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

金和任务清单，结合本级预算安排及当地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

作重点，做好资金使用和项目组织实施工作，在完成上级下达的

约束性任务基础上，可将上级补助资金在环保领域统筹安排使用。

五、保障措施

（一）明确责任分工。市财政局会同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负责

环保领域“大专项+任务清单"机制组织实施工作。市财政局负责牵

头制定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提出预算安排建议，组织开

展财政绩效评价。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负责本领域项目库建设，编

制归口管理资金预算和任务清单,提出归口管理资金分配方案，落

实任务清单，开展绩效自评。

（二）加强上下联动。市财政局会同市级业务主管部门主动

与上级部门对接，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优先保障上级下

达重点任务完成。加强对各区县政策培训和业务指导，鼓励创新

体制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任务清单落实到位。

（三）强化绩效管理。市级业务主管部门要科学制定项目绩

效目标，开展本领域项目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市财政局将

适时组织开展财政评价和政策资金全周期评价，重点关注区县环

境保护资金统筹整合和使用成效，综合绩效评价结果与年度预算



—6—

安排挂钩。

附件：1.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统筹范围

2. 任务清单（参考模板）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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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统筹范围

1.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2.水污染防治资金

3.土壤污染防治资金

4.城市管网及污水处理资金（列节能环保支出部分）

5.节能减排资金

中央

财政资金

6.其他

1.环境污染防治资金

2.住房和城镇化建设资金（列节能环保支出部分）

3.工业转型发展资金（列节能环保支出部分）

省级

财政资金

4.其他

1. 生态环境网络运行费资金

2. 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资金

3. 生态淄博建设资金

4. 清洁取暖补助资金

5. 柴油货车淘汰补助资金

6. 节能降耗资金

市级

财政资金

7. 其他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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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清单（参考模板）

支出

方向
任务清单

责任

部门

1.推进工业炉窑综合整治，淘汰落后燃煤锅炉，开展挥发性

有机物治理，实施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治理，落

实本地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要求。

市生态

环境局

大气污染防治

2.按照“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原则，

用于开展清洁取暖改造等方面的支出。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局

1.开展河湖排污口排查、溯源和监测，加强环保基础建设，

保护河湖滩涂自然湿地，支持人工湿地建设和运营，实施地

下水污染防控修复，推进市县级及农村引用水源地保护区规

范化建设。

市生态

环境局

水污染防治

2.开展黑臭水体治理，基本清除城区水体黑臭现象。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局

1.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推进农用地土

壤污染状况详查成果应用。

市生态

环境局
土壤污染防治

2.开展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实施建设用地和

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

市生态

环境局

污染防治

其他

实施重金属减排行动，推进危险废物治理攻坚战，加强固体

废物与化学品污染防治，开展核与辐射污染防治。支持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

市生态

环境局

1.加强环境保护督察、执法装备配置和业务培训，提高环保

督察执法能力。

市生态

环境局
能力建设

环境保护督察、

生态环境监测

和环境执法 2.提升环境监测中心监测能力，保障空气、水质自动站运行。
市生态

环境局

节能减排
新能源汽车推

广
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市工业

和信息

化局等

支出

方向
任务清单

责任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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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货车淘汰
支持新能源公交车辆购置，落实运营补助政策。推进淘汰国

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

市交通

运输局

等

建筑节能
对政府投资建设的建筑节能、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发展给

予奖励支持。

市住房

城乡建

设局

1.推进传统能源高效利用，新能源深度开发；加强节能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推广节能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推动能

源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重点耗能设备能效提升；开展

综合性储能技术应用和氢能示范项目建设；支持能源节约基

础设施，提高能源节约执法监察能力。

市发展

改革委

节能减排

能源节约和资

源综合利用

2.推动能源综合利用，建设生物质能推广应用示范县，开展

能源行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创建绿色能源示范村镇（项

目）。

市发展

改革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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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印发


